附件 

中共上海建桥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共上海建桥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校纪委）工作,贯彻从严治党方针，营造风清气正育人环境，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市教卫工作党委、市纪委监委驻市教卫工作党委纪检监察组、市纪委监委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关于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纪委在学校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开展监督工作。定期向校党委报告工作情况，自觉接受校党委的领导、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 校纪委负责监督检查和审查学校党委管理的党员和校党委下属的各级党组织的涉嫌违纪问题。
第四条 校纪委作为学校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行好监督专责，当好党委助手，协助党委完善责任协同的制度机制、方法举措，突出政治监督，强化执纪监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着力在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整改上下功夫。
第五条 监督工作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联系实际、突出重点，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纠防并举。
第六条 监督工作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把纪律挺在前面，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守底线，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监督全过程，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第七条　校纪委重点监督如下内容：
（1）强化政治监督。遵守、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民主集中制原则、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协助党委做好政治生态分析工作，并形成书面报告。
（2）督促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情况。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加强监督检查，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干部个人学习贯彻情况和抓好分管领域学习贯彻工作纳入年终述职考评，推动学习贯彻往心里去、往深里走、往实处落。纪委会同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加强对学习贯彻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对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举措不实在、工作作风不扎实、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督促整改、及时纠偏，推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3）驰而不息整治“四风”，锲而不舍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纪委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好落实；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监督，严格执行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纪委协助党委巩固和深化作风建设成果，严肃查处铺张浪费、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违规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补贴、违反出国（境）管理规定等问题，严肃查处空泛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4）加强干部管理监督。监督干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恪守社会道德规范等情况。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政把关工作，对反映问题线索认真核查，综合用好巡视巡察等其他监督成果，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实事求是评价干部廉洁情况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情况。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全面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要落实好容错纠错机制，建立健全澄清保护机制，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要充满激情、面对困难要富于创造、迎接挑战要勇于担当。
（5）加强对巡视整改落实的监督。把整改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督重点，加强督查督办，动态分析整改成效，对整改不落实的予以通报批评、严肃问责。
（6）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持预防腐败高压态势，加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腐败防控，严肃查处严重侵害师生、合法权益问题，严肃查处学术腐败问题，强化不敢腐的震慑；要针对日常监督、执纪审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向存在问题领域的分管领导进行廉情抄告，由其督促分管部门抓好整改，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督促指导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下级党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纪律教育会，深刻剖析问题、开展警示教育，强化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规范一方的治本作用，持续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第八条 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组织摸排本单位风险点，聚焦风险点，督促、检查有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落实廉政风险防范责任，防患于未然。
第九条 监督执纪方式：
（1）加强日常监督。通过多种方式了解被监督对象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情况，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问题。
（2）建立纪检干部联系二级单位（部门）及二级单位党组织纪检员党风廉政信息报告制度。充分发挥纪检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日常监督作用，以及二级单位党组织纪检员对党员中违纪违规等信息反馈作用，形成上下协同联动机制，校纪委及时掌握情况，把从严治党深入到基层；
（3）受理信访举报。畅通来信、来电、来访、网络举报渠道。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及时受理检举控告，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作用。
(4)检查巡察。实施上级检查与自查自纠相结合，定期巡察与不定期开展抽查或专项检查结合。通过实地察看，查阅资料，走访群众询问了解有关情况，核实有关情况。
(5)廉政谈话。包括开展任前廉政谈话和履职廉政谈话，内容包括对下级党委、纪检组以及领导干部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遵守组织人事纪律、选人用人规定情况，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基层党组织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情况，本部门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个人廉洁自律方面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提醒教育，申明纪律、从严要求，使其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严格廉洁自律。谈话可以是个体或集体。
(6)函询。针对信访、举报及其他途径反映党员干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师德师风、道德品质、勤政廉政、组织纪律等方面的问题，除进行调查核实外，也可采用书面发函的方式进行了解。
 (7)个别谈话。对存在一些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问题以及其他需要引起注意的情况及有关人员，采取正式谈话的方式核实了解情况或进行督促、提醒和诫勉。
[bookmark: _Toc19181][bookmark: _Toc4551](8)按规定进行核查信访、问题线索处置。配合做好上级下转有关信访信件的初步核实、立案审查、审理等工作。查办违纪问题以上级纪委领主。
(9)定期召开专题会议。报请或者会同党委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加强党内监督情况专题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的意见及工作措施，抓好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
(10)提出工作建议。对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有关党组织或者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建议。通过督促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等方式，督查督办，推动整改。
(11)执行“双报告”制度。纪委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本单位党委和上级纪委报告。对需要作出组织处理的，纪委与组织部门要有效衔接、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党的肌体健康。
[bookmark: _Toc6494][bookmark: _Toc32213][bookmark: _Toc24963][bookmark: _Toc2481](12)建立廉政档案。对相关组织、个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等情况进行评议评价。收集整理本单位党员干部教职工廉洁从政、廉洁从教和廉洁自律情况，形成工作档案，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表彰奖励、廉政谈话、廉政鉴定等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
[bookmark: _Toc19084][bookmark: _Toc7234](13)建立工作台账。对参加相关会议、活动及开展执纪监督问责工作的主要内容进行详实记录，及时整理，形成档案。
第十条 学校纪委委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纪检监察各项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不得泄露保密事项。讨论涉及与本人及亲属相关的议题，应当按照规定回避。
    第十一条 本规则由学校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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